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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星公益) 财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等法律法规，并按照《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章程》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满天星公益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制定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设置优化财务业务流程、组

织满天星公益的财务核算工作，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有效；遵循管理费用最必要原则，通过

项目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对满天星公益的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管理。 

第二条 满天星公益财务管理的内容包括：会计核算准则、财务监督及财务报告管理制度、预算

管理、费用管理、收入管理、采购管理、存货管理、财务核算项目分类及费用类别、财务审批人及审

批职责、财务审批支付操作流程、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货币资金管理、票据管理、资产处置审批

标准及流程、项目专账报销管理流程、固定资产管理、财务人员岗位职责、信息公开、会计档案管理

等。具体财务管理内容见各项管理制度流程。 

第三条  满天星公益财务部负责资金的统一管理，在合法、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实现资产的合

理、稳健增值。 

第四条  财务部负责对满天星公益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形成财务决算报告，及时对财务信息

进行披露。 

第五条  满天星公益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审议机构财务报告，并决定财务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财务日常管理工作由中心副主任负责督导管理。 

第六条  满天星公益应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按照《民

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

员办理交接手续。 

第七条  满天星公益的财务活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国家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每年接受第三方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满天星公益理事会换届和法定代表人离任前，应当进行离任财务

审计。 

第八条 本制度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2023 年第 7 次会议）决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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